烈日？陽光？蔽日！
瞿海源
　　國民黨的黨徽有十二道光芒，但國民黨好像很怕陽光！法務部長認為立院三委員會一讀通過的財產申報辦法是會曬焦人的烈日法案，其實陽光法案才露出一點曙光而已。
　　執政黨很有意反對這個一讀通過的法案，但又不敢和普遍的民意為敵，於是一方面曲意飾詞表達支持法案的訂定，但在另一方面又積極運作企圖翻案。在心態上，執政黨長期已醞成見不得陽光的黑暗的金權性格，陽光法案的第一道曙光却讓國民黨感到刺眼耀目，乃是在黑暗中太久，見不得光。
　　對於强制公開的反對可說是執政黨在强勢民意下，企圖遮住陽光的最後但又最重要的手段。因為即使是强制申報了，若不能强制公開，就有極大的空間讓不當利益的攢取者在暗中搞鬼，安然因應。法務部長認為强制公開會造成黨派間政治鬥爭的素材，形成新的亂源，其實秘而不宣，或是部分公開，更有可能變成設計炒作少數對象，而激化黨派鬥爭。
　　法務部長對强制公開無一字加以肯定，舉出之理由都是先決定反對後再拼凑而成，幾乎看不到任何客觀的分析和評估。做為執法機構的首長不能對法案制定進行周全的考量，反使得法案的訂定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令人遺憾。更麻煩的是，以後這個法的執行恐怕不論法律本身的寬嚴，都將窒礙難行。
　　執政黨發言人在發言時，也不經意地說執政黨不反對陽光法案，是媒體的誤解和誤導。在措辭上用的是全稱，而不是指「某些」或「少數」，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國民黨已知道民意，但對民意相當懼怕。因為到目前為止，幾乎媒體多支持立院一讀過的法案。
　　國民黨擔心陽光變成烈日，於是反對强制公開企圖遮蔽陽光。實際上，正如衆多論者所言，這不過是陽光法案的第一步而已，國民黨已怕成這樣，可悲可嘆。說實在，在黑暗中如此久了，也真該讓烈日好好曝曬，把見不得陽光的害蟲毒菌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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